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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10420.htm 财政部、卫生部关于

调整中央财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补助资金拨付办法有关

问题的通知（财社发[2007]5号）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财

政厅（局）、卫生厅（局）： 为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

疗制度相关政策，规范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拨款申请规程，简

化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拨付方式，提高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审核

下达速度，确保中央财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及时安

排到位，经研究，现将调整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办法有关

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关于申请材料的报送 你省（自治区、直

辖市）财政、卫生部门应于每年2月底前将开展新型农村合作

医疗的原有县（市、区）和新增县（市、区）有关情况报财

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（以下简称专员办）审核。

每年3月底以前省级财政、卫生部门将经专员办审核后的有关

情况上报财政部、卫生部，其中：原有县（市、区）上报截

至上年底参加上年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人数、农民缴

费、地方财政补助资金到位等情况（填报附件1、附表3）；

新增县（市、区）上报统计部门公布的截至上年底农业人口

数和所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上年度平均参合率（填报附

件2、附件3）。 二、关于申请材料的审核 你省（自治区、直

辖市）财政、卫生部门应严格按照规定及时审核汇总报表和

有关情况后报送当地专员办审核。地方各级卫生部门要认真

做好上报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，负责核实参合农民人数、农



民缴费等情况，严禁发生垫付、代缴等违反规定的情况。地

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申请材料的审核汇总工作，严禁出

现参合人数、各级财政资金到位等情况不实或虚报问题。对

未及时认真审核的，一经发现，要按有关规定处理。 专员办

要严格按照《关于印发〈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对中央财政新

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审核监督操作规程〉的通知》（财

监[2004]91号）的规定，合理安排时间、调度人员，及时认真

地做好对各地申请中央财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的审

核工作。特别要重点审核原有县（市、区）上报截至上年底

参加上年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人数、农民缴费、地方

各级财政补助资金到位等情况，确保中央财政准确结算和下

达补助资金。 三、关于补助资金的拨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